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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3 

2009 年 12 月 21 日立法會帳目委員會 

個人資料私隱專員吳斌先生的發言全文 

 
 
主席、各位議員: 

 
綜合各議員對公署的工作所表示關注的項目，我希望作出以下的補充： 

 
(i) 企業管治和策略規劃方面 

 
正如我在審計報告的回應，我同意可將公署一些長線的工作以策略規

劃的形式編定，透過由公署管理層員工組成的小組，協助我作出策略規

劃，紀錄在案，以達致更理想的管治模式。 

 
在編定時會考慮公署的資源、專員職能的有效發揮、並會適時徵詢個

人資料(私隱) 諮詢委員會、及參考專家的意見，此外，我會按審計署長的

建議，加強與資料(私隱) 諮詢委員會的溝通，建立明確的會議程序，並就

保障個人資料私隱的重大策略徵詢會員的意見。此外，我剛組成常設的資

訊科技發展小組，邀請外界的專才組成，向專員提供與科技發展及影響個

人資料私隱的意見。 

 
長遠的策略方面，我將朝著公署如何更有效發揮 (i)推廣、(ii)教育、(iii)

指導、(iv)規管、(v)執法、(vi)法律改革； 和 (vii) 與國際間協調和合作的

各項職能而進發，並會於每年的工作計劃中訂立目標與成效指標，以便員

工跟進。 

 
未來年的計劃包括如(i) 增聘負責推廣及教育的職員，進行更多的推廣

個人資料私隱的活動；(ii) 在資源配合的情況下就政府推行的電子病歷分

享計劃進行私隱影響評估及私隱循規審核；(iii) 繼續進行設立資料使用者

名冊的工作；(iv) 在資源配合下增加視察個人資料系統的工作；和(v) 協
助政府就法例的改革盡速完成修例程序。 

 
 
(ii) 處理積壓的投訴個案 

 
投訴個案的積壓可透過增加有處理投訴經驗的人手以作舒緩。本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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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政制及事務局局長表態願意研究從其撥備內增撥資源，以暫時幫助公署

處理近期增加的投訴個案。本人當然希望政府能增加經常性撥款，讓公署

增聘編制人手，才是長久處理問題的方案。 

 
 

(iii) 給予員工的工作面積超乎政府標準 

 
公署同意審計署的建議，於編配工作面積時盡量參考政府的標準，其

他的考慮因素包括有關員工的工種和須處理文件的敏感性質，此外亦會顧

及因應實際工作的數量及性質的多變性，而不時需要考慮調度現有資源增

聘臨時職工以應付特發的工作，因此在衡量所需的辦公面積時，必須作出

前瞻性的考慮。從過往的經驗看來，公署往往要先聘用非編制的臨時職工

以處理增加的工作，而局方才會日後慢慢考慮是否增加編制的撥款。 

 
因應公署將積極參與的電子病歷分享計劃進行私隱影響評估及私隱循

規審核和為推行資料使用者登記冊的新增工作，公署預見於 2010 年需增

聘一定的入手，因此必須預留足夠的工作空間。 

 
 

(iv) 如何動用現有資源以增加人手 

 
公署的做法是透過盡量節省各項營運支出，及將聘請較高級編制的職

員更改為聘請更多但職級較低的員工，以應付額外的工作。因此，舉例來

說，雖然公署的編制人員於 2009 年 7 月 1 日除行政部外為 34 人，公署透

過上述方式增加 8 位非編制職員，達至除行政部外有總數 42 位職員。我

亦曾於 2006 年底為新成立的審查部動用公署的儲備，以增聘人手。 

 
我得說明上述的做法並非最理想的，只是我在因事制宜下作出的安

排，因為有經驗及較高職級的員工可能更有效處理條例所涉及的複雜個

案，而公署的儲備是受與局方簽署的「行政安排備忘錄」的上限 500 萬的

限制。有關的結構性問題，我認為應從加強公署的規管職能而增撥經常性

撥款和加大儲備的上限和靈活調度方面著手。 

 
 
(v) 過往財政年度就實際開支不超預算財政的原因 

 
過往 5 年，公署每年累積約 2 佰萬的盈餘，究其原因，除公署努力在

各支出項目監察和控制用度，以不超支為大原則外，這些盈餘絕大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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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人手的不時流失而未及填補的情況下達致的結果。 

 
我想強調，公署過往並未在其財政預算內預留可承受法律責任的項

目。由於公署的運作可能涉及法律的風險，如就敗訴官司而需要支付的賠

償或訟費的責任。因此有關的盈餘未必足夠應付任何一年的訴訟風險，不

足之數，公署亦只能向局方提出撥款資助。 

 
再者，每年的盈餘只能撥入公署的儲備，而儲備是由與局方簽署的「行

政安排備忘錄」內上限 500 萬的限制，多出之數須交回局方。 

 
 

(vi) 員工流失的問題 

 
雖然員工的流失，是任何政府或公營機構都會面對的問題，但工作性

質的多變性、投訴量的難以預見、科技資訊發達為個人資料私隱帶來的沖

擊與日俱增和須遵守 45 天的法律規定等，在在令到員工的流失率處於高

位。 

 
大家明白沒可能有一個完美的方法以避免人材留失，為即時改善這個

發生在公署的情況及舒緩積壓的工作，我認為首先應先從增聘更多更有經

驗的員工開始，繼而從檢討現時的編制和人手，加強行政管治。我希望局

方明白及全力在資源上支持公署，更有效及全面地執行保障全香港市民個

人資料私隱的重大使命。謝謝！ 


